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关于接入服务商提交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单的有关通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工作方案（试行）》的规定，接入服务商须提交《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现将陕西省通信管理局接收《核验单》的有关要求通告如下： 
1、 接入服务商首先要与我局建立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工作联 
系机制，提交（传真或邮寄）本单位有效证件复印件、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真实性核验工作联系信息登记表（见附件），我局收到相关接入商的资料并审核真实有效后，确认该接入服务商已与我局建立了核验工作联系机制。 
2、 接入服务商须对其提供接入网站的（首次备案和备案变更） 
进行当面核验，并审核网站备案信息向我局系统提交备案信息后，同时向我局以邮寄方式提交《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必须字迹清楚、填写完整，未按要求填写的《核验单》将视为无效。 
3、通信地址：西安市科技四路195号，陕西省通信管理局信息安全处401室收（邮编：710075）；传真：029-88324040 

二○一○年九月一日 
陕西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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